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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保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孙公司华泰化工租赁保税港务土地使用权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张家港保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孙公

司张家港保税区华泰化工仓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化工”）将租用张家港

保税港区港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税港务”）依法拥有的位于张家港保税区

北区 85,559.10 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保税港务为公司控股股东张家港保税区金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港资产”）的控股子公司，本次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上述关联交易已经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在审议该

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唐勇、高福兴、周锋、陈保进已回避表决。 

 过去 12 个月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

易标的类别相关的交易的累计金额：2,184.94 万元。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整合优化张家港保税区长江国际港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国际”）

后方储罐库区资源，发挥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提升长江国际的储能，2013年 9

月长江国际子公司华泰化工与保税港务签订了《租赁合同》，约定以 1,938.00

万元/年的价格租用保税港务依法拥有的位于张家港保税区北区 85,559.10 平方

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用于液体化工储罐的建设，该液体化工储罐已于 2016年 7

月建成并投入使用。 



  

根据长江国际、华泰化工经营需要，土地租赁协议到期后华泰化工 2020年

将继续以 1,938万元/年的价格向保税港务租赁上述土地，租赁期限为 1年。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华泰化工向保税港务提交了“关于建议减免部分土地租

金的函”，本着长期友好合作和共克时艰的态度，经保税港务董事会研究决定，

同意一次性减免华泰化工 2020年第一季度土地租金 242.25万元（即 2020年第

一季度租金减半），本次关联交易实际年租金为 1,695.75万元。此次租金减免体

现了公司控股股东金港资产对公司仓储业务的支持。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因保税港务为公司控股股东金港资产的控股子公司，根据《公司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个月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不

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标的类别相关的交易的累计金额未达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5%，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关系介绍 

保税港务为公司控股股东金港资产的控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张家港保税港区港务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张家港保税港区西区南京路 55号 

法定代表人：王奔 

注册资本：46,974.367 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1 年 9月 19日 

经营范围：为船舶提供码头服务；在港区内提供货物装卸、仓储、物流服务；

集装箱装卸、堆放、拆装箱；（限按许可证经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国际货运

代理；与区外有进出口经营权企业间的贸易；对所存货物进行流通性简单加工，

与物流相关的服务、仓储（含冷冻食品仓储）、分拨（仓储待消防验收合格方可

经营），受托从事货物的监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金港资产持股 65.225%；公司持股 34.775%。 

（三）关联方近一年一期财务情况 

单位：元 

 
2019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18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815,840,120.05 937,323,875.61 

净资产 728,047,960.38 786,928,276.22 

 
2019年 1-12月 

（经审计） 

2018年 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9,212,637.90 115,515,312.55 

净利润 -58,877,762.10 -12,530,592.28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租赁标的位于张家港保税区北区，权利人为保税港务，土地面积共计

85,559.1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年限至 2051年 7月 25日，土地用途为仓储。 

租赁标的使用状态良好，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

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

的其他情况。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目前，本次土地租赁合同的基本条款已确定，公司将与保税港务签订相关土

地租赁合同，合同主要条款如下： 

（一）协议主体：保税港务为出租方，华泰化工为承租方。 

（二）租赁标的：保税港务依法拥有的位于张家港保税区北区 85,559.10

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三）租赁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1年。 



  

（四）租金：1938万元/年，一次性减免 2020年第一季度土地租金 242.25

万元（即 2020年第一季度租金减半），实际年租金为 1,695.75万元。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租赁土地主要用于华泰化工建造液体化工储罐及相关配套设置，液体化

工储罐已于 2016年 7月建成并投入使用，继续租赁上述土地是为了满足长江国

际、华泰化工正常的经营需要。有利于整合优化长江国际后方储罐库区资源，发

挥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提升长江国际的储能。 

此次交易条件及定价公允，符合交易公平原则，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批准程

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交易结果不会对公司的经营造成重大影

响。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第十次会议，关联董事唐

勇、高福兴、周锋、陈保进回避表决，应参加表决董事 3 位，以 3 票同意、0 票

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孙公司华泰化工租赁保税港务土地使用

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 

本次董事会之前，公司已将本次关联交易事宜与我们进行了充分的沟通，提

交了相关文件的材料，获得了我们的事前认可，我们同意将本次议案提交董事会

会议审议。 

2、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此次土地租赁事项是为了满足长江国际、华泰化工正常的经营需

要。有利于整合优化长江国际后方储罐库区资源，发挥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提

升长江国际的储能。保税港务为金港资产控股子公司，本次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土地租赁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

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此次土地租赁事项是为了满足长江国际、华泰化工正常的经营需要。租赁协

议中租赁费定价公允，符合诚实信用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个月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

及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标的类别相关的交易的累计金额未达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5%，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保税科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保税科技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函 

3、保税科技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4、保税科技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张家港保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3月 31日 


